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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本教材是为学习行政法的法学专业研究生编写的。
目前，随着法学教育大规模的扩张，市面上的研究生教材亦日益增多。
但是翻开这些研究生教材，却发现其中多数教材与本科生教材并没有太多的区别，只不过厚度有所增
加而已。
那么，究竟应当如何编写研究生教材，就成为我们首先必须考虑的问题。
我们认为，研究生的教材编写应当取决于对研究生教育和教学的科学定位，至少需要把握和注意以下
两点：一是知识的层次性。
从理论上讲，任何一个部门法学都可以分为法理念、法原理、法规范和法实务四个不同层次的知识。
相应地，针对不同的对象应当按照知识的不同层次要求来实施教学。
就行政法学而言，对本科生的教学，应注重对行政法一般原理层面的直观描述和规范层面的实用性解
释，向学生提供一个行政法的总体框架和基本思维模式，要求学生了解和掌握行政法是什么、怎样适
用。
而对研究生的教学则应在此基础之上，进一步要求学生了解和掌握行政法为什么是这样的、应该是怎
样的，侧重于行政法的价值性认识与观念化养成，注重学生对行政法原理之原理、制度之精神、思维
之方法的深刻感悟与体念。
因此，研究生的教材应当融知识性、思想性和方法性于一体，尽可能最大限度地反映研究生对本学科
专业知识的深层次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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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教材是为学习行政法的法学专业研究生编写的，其主要特色是：    注重知识的层次性。
本教材融知识性、思想性和方法性于一体，侧重于学生对本学科原理之原理、制度之精神、思维之方
法的深刻感悟与体念。
    写作体例的专题性。
本教材采取专题性或模块式的编写体例，围绕一个个值得探讨、尚待深化的专题，展开对本学科一个
个专业性问题的深入研究。
    关注前沿、强调个性。
本教材各个专题的编写分别由来自各专题理论研究前沿，且对所承担专题已形成个人研究专长和学术
特色的不同学者承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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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周佑勇，男，法学博士，教授、博士生导师，东南大学法学院院长，中国法学会行政法学研究会常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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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在我国，可以从如下三方面探讨法律保留原则的宪法根据：（1）民主原则。
根据宪法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切权力属于人民，人民行使国家权力的机关是全国人民代表大会
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
国家行政机关由人民代表大会产生，对它负责，受它监督。
因此法律保留也具有分权的意义，只有经民主选举、具有直接民主合法性的代议机关，才能对一般性
地与人民有密切联系的重要事项作出决定，颁布普遍地对公民具有约束力的行为规范。
①（2）法治国家原则。
我国《宪法》第5条第1款规定了“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原则。
法治国家原则要求应以法律规范国家与人民之间的法律关系。
法律不仅规制行政活动，而且应使人民能够预见并估计行政活动的效果。
②基于法治国家追求公平和正义的要求，不仅对于干预行政，而且对于给付行政都应在一定程度上适
用法律保留原则。
（3）基本权利的保障。
我国《宪法》第二章以“公民的基本权利和义务”为标题，全面、系统地规定了公民的基本权利，如
平等权、政治权利、精神·文化活动的自由、人身自由和人格尊严、社会经济权利、获得救济的权利
。
宪法基本权利对一切国家权力和国家机关具有直接的约束力，只有根据法律或者通过法律才能限制基
本权利。
例如，我国《宪法》第39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的住宅不受侵犯。
禁止非法搜查或者非法侵入公民的住宅。
”这意味着除法律之外的其他行政规定和措施，都不得对公民住宅不受侵犯的权利予以限制。
由此可见，从宪法确认的宪法规范和宪法原则中可以推导出行政法的一般原则。
（二）法律正式的法律是“民主多数决定的象征和成就”，它由直接代表人民的立法机关，按照为实
现特殊保障而设计的、公开的、保障反对意见的程序制定，并且因其特殊的表现形式而具有明确性和
持久性。
③法律是行政法的主要表现形式，它构成了行政法律体系的基架。
行政法律包括组织性法律、支配行政机关一般性活动的法律、对行政机关予以监督和制约的法律以及
特定行政领域的法律。
组织性法律有《国务院组织法》、《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政府组织法》等。
支配行政机关一般性活动的法律有《行政处罚法》、《行政许可法》、《政府采购法》等。
对行政机关活动予以监督和制约的法律有《行政诉讼法》、《行政复议法》、《行政监察法》、《国
家赔偿法》等。
特定行政领域的法律包括《海关法》、《税收征收管理法》等。
（三）行政法规随着行政权力的扩张，出现了立法机关向行政机关直接授权的“授权立法”。
中国的行政法规是由国务院制定的。
根据《宪法》第89条第1项的规定，国务院根据宪法和法律，规定行政措施，制定行政法规，发布决定
和命令。
根据《立法法》第56条的规定，国务院根据宪法和法律，制定行政法规。
行政法规可以就为执行法律的规定需要制定行政法规的事项，《宪法》第89条规定的国务院行使行政
管理职权的事项，如经济工作、城乡建设、教科文卫、民政公安、司法行政和监察、民族、华侨等事
务进行规定。
《宪法》第89条第4项规定，国务院“统一领导全国地方各级国家行政机关的工作”；第110条第2款规
定，“全国地方各级人民政府都是国务院统一领导下的国家行政机关，都服从国务院”。
因此国务院颁布的行政法规可以成为拘束各级行政机关活动，引导相对人活动的行为规范。
此外，根据《行政诉讼法》第52条第1款的规定，行政法规也可以作为人民法院审理行政案件的根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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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地方性法规根据《立法法》的规定，省、自治区、直辖市的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根据
本行政区域的具体情况和实际需要，在不同宪法、法律、行政法规相抵触的前提下，可以制定地方性
法规；较大的市的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根据本市的具体情况和实际需要，在不同宪法、法律
、行政法规和本省、自治区的地方性法规相抵触的前提下，可以制定地方性法规，报省、自治区的人
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批准后施行；省、自治区的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对报请批准的地方性法规
，应当对其合法性进行审查，同宪法、法律、行政法规和本省、自治区的地方性法规不抵触的，应当
在4个月内予以批准。
较大的市是指省、自治区的人民政府所在地的市，经济特区所在地的市和经国务院批准的较大的市。
目前，我国的“较大的市”有49个，其中省会城市27个、经济特区城市4个、国务院批准的其他城市
有18个。
国务院先后4次批准19个城市为“较大的市”（其中重庆于1997年3月升格为直辖市）：1984年10月批
准唐山、大同、包头、大连、鞍山、抚顺、吉林、齐齐哈尔、青岛、无锡、淮南、洛阳、重庆共13个
市；1988年3月批准宁波市；1992年7月批准淄博、邯郸、本溪3个市；1993年4月批准苏州、徐州2个市
。
之后未批准过新的较大的市。
根据《立法法》第64条的规定，地方性法规可以对为执行法律、行政法规的规定，需要根据本行政区
域的实际情况作具体规定的事项，以及属于地方性事务需要制定地方性法规的事项，进行规定。
除《立法法》第8条规定的事项外，其他事项国家尚未制定法律或者行政法规的，省、自治区、直辖
市和较大的市根据本行政区域的具体情况和实际需要，可以先制定地方性法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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